中国矿业大学教务部
教务通知（2016）第15号
关于做好2016年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学院：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6年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建设相关工作的通知》（苏教高函﹝2016﹞2号）要求，现就做好2016年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建设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交项目任务书及建设实施方案修订稿
  省教育厅组织专家组评审已对所有立项专业的《建设实施方案》和《项目任务书》进行了初审，并对部分专业提出了修改意见。请各专业于2016年3月29日上午12：00前将修订过的《建设实施方案》和经项目负责人签名的《项目任务书》书面文本各一式3份交教务部专业建设办公室（行健楼A102），电子材料（Word版和PDF版，文件名命名规则为“专业序号+学校全称+专业全称+文件名称”）发送到cumtzyjs@126.com，学校汇总后统一报送江苏省教育厅。报送的《建设实施方案》和《项目任务书》应与“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管理平台”（以下简称“管理平台”，网址：http://180.209.64.40）上的内容完全一致。
 各专业的《项目任务书》是项目实施、经费拨付、绩效考核、检查验收的依据，经确认实施的《项目任务书》不能随意调整或变更。如确因特殊情况必须进行调整或变更的，须由学院书面申请、并经学校组织专家论证并签署意见后，报省教育厅、财政厅审核批准后方可执行。
  二、做好2015年年度报告和考核工作
 （一）年度报告和评议
   根据《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实施办法》要求，请各专业围绕《项目任务书》中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认真填写《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2015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度报告》，附件1），重点概述2015年建设任务进展情况，在教师发展与教学团队建设、课程教材资源开发、实验实训条件建设、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国内外教学交流合作、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等6个方面的主要建设成果，以及经费的使用和绩效等。并于4月25-29日登录“管理平台”完成各项目《年度报告》以及《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省财政专项资金2015年度决算报表》（苏财规〔2015〕43号附件3）的填写与提交，并于4月28日前将书面材料一式3份交教务部专业建设办公室（行健楼A102），电子材料（Word版和PDF版，文件名命名规则为“专业序号+学校全称+专业全称+文件名称”）发送到cumtzyjs@126.com，学校汇总后统一报送江苏省教育厅。
 省教育厅和省财政厅将组织专家对各项目《年度报告》进行网上评议，并组织各项目之间的网上分组互评。评议结论作为项目绩效考核滚动建设的基础。学校拟于4月22日前后开展校内品牌专业2015年度答辩检查，请各专业根据2015年度报告框架内容准备15分钟左右PPT汇报稿，具体答辩检查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二）系列教学活动
 2016年，省教育厅将组织开展项目教学校长论坛、专业负责人专题汇报会和专业核心课程说课与展示等系列教学活动。教学校长论坛名称为“‘十三五’期间江苏高校专业建设论坛（暂定名）”，举办时间为2016年5月，参加对象为各项目责任高校分管教学校长，论坛内容为交流各高校专业规划、定位和管理。专业负责人专题汇报会举办时间为2016年6月，参加对象为各项目负责人，汇报内容为“十三五”期间本专业建设规划。核心课程说课与展示活动举办时间为2016年9月，参加对象为各项目部分核心课程的任课教师，活动内容为相关课程的教学设计展示。系列教学活动组织工作具体事宜将另行通知。请各专业提前做好相关准备。
 三、做好有关项目申报与建设工作
 （一）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十三五”期间，省教育厅将加强江苏高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江苏高校在线开放课程将分为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三类建设（文件另发），其中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建设主要由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承担。根据学校类型、专业类别、资助标准不同，每项目一般承担1-3门课程的建设任务。部分建设成效好的课程将被冠名为“江苏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并优先推荐进入“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二）重点（规划）教材建设
 “十三五”期间，省教育厅将继续推进江苏高校重点教材建设工作，品牌专业相关核心课教材建设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项目每年可申报1部专业核心课程相关教材，经组织专家遴选确定的高质量教材将纳入重点教材建设与管理，并优先推荐申报“十三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三）应届生毕业设计（论文）评优与抽检
 “十三五”期间，省教育厅将继续推进江苏普通高校本专科毕业设计（论文）评优与抽检工作。新增品牌专业应届生毕业设计（论文）专项评优与抽检（尚无毕业生的除外），其中每个项目可申报优秀毕业设计（论文）1项，并根据应届毕业生数量被抽检毕业设计（论文）1-3项。
  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重点（规划）教材建设和毕业设计（论文）评优与抽检工作所需经费纳入品牌专业建设预算统筹考虑，不再另外安排省财政专项经费。请各专业提前做好以上项目的遴选与建设的准备工作。
  四、做好项目管理相关工作
 （一）信息管理工作
  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将通过多种方式采集项目实施信息，检查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交流推广项目实施经验，展示项目实施成果，促进项目顺利实施。各专业要指定专人，负责在管理平台报送、更新各项目的建设相关信息，包括专业基本信息、建设动态、阶段性成效等，有关信息经审核、批准后，将在管理平台上公开发布。管理平台信息发布情况将作为项目检查与验收的重要考察内容。
（二）成果标识
 项目团队成员在建设周期内获得的教学和社会服务成果，应标注“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英文标志：Top-notch Academic Programs Project of Jiangsu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英文标志简称：TAPP）标识，无此标识的成果不作为项目考核验收内容。
 江苏省教育厅联系人：徐庆、徐冰，联系电话：025-83335159、83335559，电子信箱：jsppzy@126.com，QQ群：185976678。管理平台网址：http://180.209.64.40。
 学校联系人：陈平，联系电话：83590151，电子邮箱：cumtzyjs@126.com。
附件：苏教高函﹝2016﹞2号附件-年度报告.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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